附件1
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样品鉴定分析项目需求

1. 项目背景
按照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态调查需求，提供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样品鉴定、样品分析工作。
2. 项目任务
2.1总体目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有必要对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态开展调查工作，系统梳理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现有情况，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2.2服务内容
根据我站制定的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样品鉴定工作方案，开展样品鉴定及统计分析工作。具体包括：
1、调查范围
选取渭河流域陕西段重要河流及主要支流作为调查范围，具体包括：渭河、北洛河、沣河、漆水河、灞河、黑河、泾河、石川河、葫芦河、沮河、马莲河、千河、清河、三水河、石堡川河、石头河、小韦河、沋河。
调查频次：在项目实施期内，平水期、枯水期各监测一次。
2、采样点分布
本项目采样点设置参考重点流域规划渭河流域陕西段“十四五”国考断面（34个点位）以及部分省控断面（6个点位，主要在支流），以期能反映渭河流域陕西段主要国考断面所在河流及主要支流水生态状况。项目初步设置采样点 40 处（项目实施过程中可根据现场采样条件对采样点进行适当调整）。
表1 项目采样点分布情况
	[bookmark: _Hlk121171734]序号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级别
	所在区

	1
	渭河
	魏家堡
	国控
	宝鸡市

	2
	
	卧龙寺桥
	国控
	宝鸡市

	3
	
	渭河宝鸡市出境
	国控
	宝鸡市

	4
	
	葡萄园
	国控
	宝鸡市

	5
	
	潼关吊桥
	国控
	渭南市

	6
	
	拾村
	省控
	渭南市

	7
	
	新丰镇大桥
	国控
	西安市

	8
	
	沙王渡
	国控
	西安市

	9
	
	咸阳铁桥
	国控
	咸阳市

	10
	
	兴平
	国控
	咸阳市

	11
	北洛河
	王谦村
	国控
	渭南市

	12
	
	三眼桥
	国控
	渭南市

	13
	
	下桃水电站
	国控
	延安市

	14
	
	枣园
	市控
	延安市

	15
	
	沟门村
	国控
	延安市

	16
	
	白石咀
	国控
	延安市

	17
	
	旦八
	省控
	延安市

	18
	沣河
	三里桥
	国控
	西安市

	19
	
	沣河出西安
	省控
	西咸新区

	20
	漆水河
	漆水河
	国控
	宝鸡市

	21
	
	漆水河入渭口
	国控
	咸阳市

	22
	灞河
	灞河口
	国控
	西安市

	23
	
	三郎村
	国控
	西安市

	24
	黑河
	黑河入渭
	国控
	西安市

	25
	泾河
	泾河桥
	国控
	咸阳市

	26
	
	香庙乡
	国控
	咸阳市

	27
	石川河
	岔口
	国控
	铜川市

	28
	
	石川河渭南市出境
	国控
	渭南市

	29
	泔河
	泔河入泾河
	国控
	咸阳市

	30
	漆水河
	金锁
	省控
	铜川市

	31
	黑河
	黑河张家桥
	国控
	咸阳市

	[bookmark: _Hlk121139861]32
	葫芦河
	南沟门
	国控
	延安市

	33
	沮河
	沮河户村
	国控
	延安市

	34
	马莲河
	黑城岔
	国控
	榆林市

	35
	千河
	千河公路桥
	国控
	宝鸡市

	36
	清河
	李家桥
	国控
	咸阳市

	37
	三水河
	芦村河
	国控
	咸阳市

	38
	石堡川河
	洛窑科
	省控
	延安市

	39
	石头河
	石头河新庄村
	省控
	宝鸡市

	40
	小韦河
	小韦河杏林
	国控
	宝鸡市

	41
	沋河
	张家庄
	国控
	渭南市


3、调查类型
调查类别包括：大型底栖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水生植物、着生藻。
2.3项目团队要求
实施方应根据本项目特点，合理组织项目实施团队，配备满足业务需求的技术和服务团队参与项目实施。(1) 在项目实施期内，需配备项目负责人1 人，负责跟进总站的各项需求;(2) 团队成员应具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
3．技术要求
根据实施方案，对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样品进行鉴定分析，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4．预期成果
形成《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原始数据集》1份，《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图集》1份，《渭河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调查监测报告》1份。
5. 项目服务要求
1.本项目研究工作应由协作单位独立完成，不可再以协作等方式将任务转包其他单位。
2.样品收到后，应在2个月内完成当批次样品分析及鉴定工作，并及时向总站提供原始数据和鉴定图片。
3.时间要求：2024年5月完成项目验收。
4.参加公开征集的各协作单位，请按照本要求编写《实施方案》，内容上包含但不限于项目背景、工作目标、工作内容、技术路线、预期成果、经费预算和承担单位基本情况等7项内容。
6. 技术支持与付费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60%，完成合同要求的全部工作后，支付合同剩余40%款项。
7. 其他补充
其它未尽事宜，均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及相关规范执行。

